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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日內政部內授營土字第 1080816429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2日內政部內授國住字第 1130803731號函修正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評定原則 

 

一、 為使租屋服務事業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市場租金價格

評定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市場租金價格，係指由租屋服務事業蒐集與出

租住宅鄰近、相同或相似之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租金價格為

基礎，經比較、差額轉換序位及計入權重後，所求得之出

租住宅市場正常租金價格。 

前項市場租金價格，不包含出租住宅之停車位、水、電、

瓦斯、管理費及其他項目等費用。 

三、 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評定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 蒐集與出租住宅條件篩選項目一致之三件租賃比較

標的。 

(二) 出租住宅與租賃比較標的間比較項目之差值轉換為

序位。 

(三) 租賃比較標的各項序位加總之值轉換為總序位。 

(四) 依總序位之排序分別計入權重。 

(五) 計算各租賃比較標的之試算單坪租金。 

(六) 決定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 

四、 租賃比較標的之篩選項目、比較項目規定如下： 

(一) 篩選項目： 

1. 區分為建物形態、租賃建物現況格局等二項。 

(1) 建物形態：係指透天厝(全棟單一門牌)、公

寓(五層樓含以下無電梯之多戶門牌)、華廈

(10層含以下有電梯之多戶門牌)、住宅大樓

(11層含以上有電梯之多戶門牌)、農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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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型態。 

(2) 租賃建物現況格局：係指一房、二房、三房、

四房及其他等格局。 

2. 三件租賃比較標的之建物形態及租賃建物現況格

局，應與出租住宅條件一致，始得選取作為出租

住宅之比較標的。 

(二) 比較項目： 

1. 區分為屋齡、面積、距離、附屬設備及租金內含

費用等五項。 

(1) 屋齡：係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建物之已

經歷年數。 

(2) 面積：係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之實際租

賃面積。 

(3) 距離：係指出租住宅與租賃比較標的之直線距

離或最短路徑；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

際情形，統一規範租屋服務事業。 

(4) 附屬設備：係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有無

提供附屬設備，並區分為電視、冰箱、冷氣、

熱水器、洗衣機、瓦斯或天然瓦斯、第四臺、

網路、床、衣櫃、桌、椅、沙發及其他等設備。 

(5) 租金內含費用：係指水、電、瓦斯或天然瓦斯、

管理費、車位、第四臺、網路及其他等費用；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自行決定租屋服務事

業蒐集之租賃比較標的，其租金能否內含相關

費用。 

2. 三件租賃比較標的之比較項目，最少不得少於二

項。 

五、 租屋服務事業應將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評定結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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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佐證資料，送交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六、 本原則市場租金價格評定表格式、欄位填寫說明及作業流

程圖詳附件。 

七、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評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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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一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出租住宅市場租金價格評定表        
租屋服務 

事業名稱 
 出租住宅地址  

項目 出租住宅 租賃比較標的：編號 1 序位 租賃比較標的：編號 2 序位 租賃比較標的：編號 3 序位 

樓    層 第 層／共 層 第 層／共 層 第 層／共 層 第 層／共 層 

篩

選

項

目 

建物 

型態 

□透天厝   □公寓 □華廈  

□住宅大樓 □農舍 □其他    

□透天厝   □公寓 □華廈  

□住宅大樓 □農舍 □其他    

□透天厝   □公寓 □華廈  

□住宅大樓 □農舍 □其他    

□透天厝   □公寓 □華廈  

□住宅大樓 □農舍 □其他    

租賃

建物

現況

格局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其他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其他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其他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其他    

比

較

項

目 

 

 

屋齡 年 
年 

(|差值|： ) 

 年 

(|差值|： ) 

 年 

(|差值|： ) 

 

面積 坪 
坪 

(|差值|： ) 

 坪 

(|差值|： ) 

 坪 

(|差值|： ) 

 

距離 0 公尺 
公尺 

(|差值|： ) 

 公尺 

(|差值|： ) 

 公尺 

(|差值|： ) 

 

附屬 

設備 

 A電視 B冰箱 C冷氣 D熱水器 E洗衣機 F瓦斯/天然瓦斯 G第四臺 H網路 I床 J衣櫃 K桌 L椅 M沙發 N其他 

□無□有 

項目：    共  項 

 

□無□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無□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無□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租金

內含

費用 

A水 B電 C瓦斯/天然瓦斯 D管理費 E車位 F第四臺 G網路 H其他：清潔費 

■無 

項目：共 0 項 

□無 □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無 □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無 □有 

項目：    共  項 

(|差值|： ) 

 

序位合計值    

總序位    

租賃比較標的月租金 元/月 元/月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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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比較標的單坪租金 元/坪 元/坪 元/坪 

租賃比較標的權重 % % % 

租賃比較標的試算單坪租金 元/坪 元/坪 元/坪 

出租住宅市場租金 元/月 

評定 

結果 

說明 

1.本案出租住宅市場租金為     元/月， □有 □無 超過所在地之租金上限(     元/月)，故評定之市場租金為     元/月， 

2.各租賃比較標的相關佐證資料詳表二。 

□包租包管:1.簽約租金為                元/月(簽約租金不得超過市價租金八折，尾數無條件捨去至百分位)。 

2.□第一類弱勢房客：租金補助(簽約租金 12.5%)     元/月； 

□第二類弱勢房客，租金補助(簽約租金 37.5%)     元/月。但每月最高租金補助不得超過 7,200 元。 

□代租代管:1.簽約租金為                元/月(簽約租金不得超過市價租金九折，尾數無條件捨去至百分位)。 

2.□第一類弱勢房客：租金補助(簽約租金 22.5%)     元/月； 

□第二類弱勢房客，租金補助(簽約租金 44.5%)     元/月。但每月最高租金補助不得超過 7,200 元。 

租屋服務事業自行審查結果：□符合  □不符合 填表人： 初核人：  覆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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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租賃比較標的佐證表 

  
租賃比較標的 編號○ 

佐證頁面 

(含租賃比較標

的資訊頁面、租

賃比較標的與出

租住宅直線距離

量測頁面) 

 

頁面網址  

頁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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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欄位填寫說明： 

1.租屋服務事業名稱：指受縣市主管機關委任辦理該件出租住宅包租、代管之租屋服業事業。 

2.出租住宅地址：依出租住宅之門牌填寫。 

3.樓層：依出租住宅坐落之實際樓層數及總樓層數填寫。 

4.建物型態：依建物型態分為透天厝(全棟單一門牌)、公寓(五層樓含以下無電梯之多戶門牌)、華廈(10層含以下有

電梯之多戶門牌)、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之多戶門牌)、農舍及其他等型態。篩選方式，各租賃比較標的之

建物型態，應與出租住宅一致，始得選取作為租賃比較標的。 

5.租賃建物現況格局：依租賃建物現況格局分為一房、二房、三房、四房及其他等格局。篩選方式，各租賃比較標的

之建物型態，應與出租住宅一致，始得選取作為租賃比較標的。 

7.屋齡：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建物之已經歷年數。序位填寫方式，依各租賃比較標的與出租住宅屋齡年數之差，

取絕對值之數值高低轉換為序位。前項數值最低者序位為 1，次低者序位為 2，餘者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

的數值均相同者，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相同者，二者均為最低時，序位並列第 1，餘者序位

為 3，二者均為次低時，最低者序位為 1，二次低者序位並列第 2。若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為 591房屋交易網物件者，

本項目則無須填寫評比。 

8.面積：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之實際租賃面積。序位填寫方式，依各租賃比較標的與出租住宅租賃面積之差，

取絕對值之數值高低轉換為序位。前項數值最低者序位為 1，次低者序位為 2，餘者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

的數值均相同者，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相同者，二者均為最低時，序位並列第 1，餘者序位

為 3，二者均為次低時，最低者序位為 1，二次低者序位並列第 2。 

9.距離：指出租住宅與租賃比較標的之直線距離或最短路徑。序位填寫方式，依各租賃比較標的與出租住宅之直線距

離數值大小轉換為序位。前項數值最低者序位為 1，次低者序位為 2，餘者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均

相同者，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相同者，二者均為最低時，序位並列第 1，餘者序位為 3，二

者均為次低時，最低者序位為 1，二次低者序位並列第 2。另本項目之定義，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情形，

統一規範租屋服務事業。 

10.附屬設備：指出租住宅及租賃比較標的有無提供附屬設備，並就附屬設備細分為電視、冰箱、冷氣、熱水器、洗

衣機、瓦斯/天然瓦斯、第四臺、網路、床、衣櫃、桌、椅、沙發及其他等設備。若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為實價登錄

案件之序位填寫方式，如各租賃比較標的附屬設備有無情形，與出租住宅相同者，序位為 1；不同者，序位則為 2。

若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為 591房屋交易網物件之序位填寫方式，依各租賃比較標的與出租住宅附屬設備項目數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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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絕對值之數值高低轉換為序位，前項數值最低者序位為 1，次低者序位為 2，餘者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

的數值均相同者，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相同者，二者均為最低時，序位並列第 1，餘者序位

為 3，二者均為次低時，最低者序位為 1，二次低者序位並列第 2。 

11.租金內含費用：依租金內含費用分為水、電、瓦斯/天然瓦斯、管理費、車位、第四臺、網路及其他等費用。序位

填寫方式，依各租賃比較標的與出租住宅租金內含項目數之差，取絕對值之數值高低轉換為序位。前項數值最低者

序位為 1，次低者序位為 2，餘者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的數值均相同者，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

標的數值相同者，二者均為最低時，序位並列第 1，餘者序位為 3，二者均為次低時，最低者序位為 1，二次低者

序位並列第 2。若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為實價登錄案件者，本項目則無須填寫評比。另本項目之評比，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自行決定租屋服務事業蒐集之租賃比較標的，其租金是否能內含相關費用。 

12.序位合計值：指租賃比較標的各分項序位加總之值。 

13.總序位：依各租賃比較標的序位合計值高低轉換為總序位。前項合計值最低者總序位為 1，次低者總序位為 2，餘

者總序位為 3；如三件租賃比較標的之合計值均相同者，總序位並列第 1；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之合計值相同者，

二者均為最低時，總序位並列第 1，餘者總序位為 3，二者合計值均為次低時，最低者總序位為 1，二次低者總序

位並列第 2。 

14.租賃比較標的月租金：依蒐集各租賃比較標的之月租金填寫。 

15.租賃比較標的單坪租金：指各租賃比較標的月租金除以其面積之數值，即為租賃比較標的單坪租金。 

16.租賃比較標的權重：依各租賃比較標的之總序位，給予相對應之權重。前項總序位第 1 者權重為 40%，第 2 者序

位權重為 35%，第 3 者序位權重為 25%；如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總序位均並列第 1 者，權重各為 33%；如有二件租賃

比較標的總序位均為第 1 時，二者權重各為 35%，餘總序位為第 3 者，權重則為 30%；如有二件租賃比較標的總序

位均為第 2時，二者權重各為 30%，餘總序位為第 1者，權重則為 40%。 

17.租賃比較標的試算單坪租金：指各租賃比較標的單坪租金乘以各租賃比較標的權重之數值，即為租賃比較標的試

算單坪租金。前項數值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個位數為止。 

18.出租住宅市場租金：指所有租賃比較標的試算單坪租金總合乘以出租住宅面積之數值，即為出租住宅市場租金。 

19.評定結果說明：包含出租住宅市場租金、有無超出所在地租金上限、簽約租金、簽約租金上限及適用包租包管、

代租代管第一類、第二類弱勢房客租金補助數額與上限等說明事項。 

20.租屋服務事業自行審查結果：說明自行內部審查結果符合與否，並由租屋服務事業逐級核章，以示負責。 

（ 二 ） 作 業 流 程 圖 ： 社 會 住 宅 包 租 代 管 出 租 住 宅 市 場 租 金 價 格 評 定 作 業 流 程 圖 ， 如 下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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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序位加總後之合計值轉換為總序位 

蒐集出租住宅及三件租

賃比較標的相關資訊 

 

 

物件來源：實價登錄、591租屋網、樂屋網、好房網…等租屋資訊網站 

依總序位給予權重 

○2 總序位 1st2nd3rd 

1st：40% 

2nd：35% 

3
rd
：25% 

依各比較項目與出租住宅條件之相近程度轉換為序位 

1.屋齡  2.面積   3.距離   4.附屬設備  5.租金內含費用 

○1 總序位 1st1st1st 

1st：33% 

1st：33% 

1st：33% 

○3 總序位 1st1st3rd 

1st：35% 

1st：35% 

3rd：30% 

○4 總序位 1st2nd2nd 

1st：40% 

2nd：30% 

2nd：30% 

 

三件租賃比較標的總序位排

序情形，如下： 

○1 三件並列 1st 

○2 三件分別排序為 1st2nd3rd 

○3 二件並列 1st餘件為 3rd 

○4 二件並列 2nd餘件為 1st 

篩選項目應與出租住宅條件一致 

1.建物型態  2.租賃建物現況格局 

三件租賃比較標的資料選取來源 

各租賃比較標的單坪租金乘以其權重求出各租賃比較標的試算單坪租金 

所有租賃比較標的試算單坪租金總合乘以出租住宅面積之值即為出租住宅市場租金 

 

社
會
住
宅
包
租
代
管
出
租
住
宅
市
場
租
金
價
格
評
定
作
業
流
程
圖 


